[bookmark: _GoBack]新北市樹林區活動中心使用申請書    編號：
 茲向貴區公所申請借用活動中心，願遵守使用管理要點所列各項規定，如有損壞，申請人願負損害賠償之責，請貴所惠予核准。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	申請單位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用印)

	負 責 人
	姓名
	
	申請人
	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請簽章)

	
	身分證
字號
	
	
	身分證
字號
	

	
	連絡電話
手機
	
	
	連絡電話
手機
	

	
	通訊住址
	
	
	通訊住址
	

	  申 請 使 用
           活動中心
	活動事由及內容
	

	使用
時間
	自 	   年 	月 	日  起至    	    年   	   月 	    日
 每週 一二三四五六日(請圈選)  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止
 共計        小時

	收費金額
	場地費：   	元；冷氣費：    	         元(無申則請填 0)
共計新臺幣 	元

	審查意見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主管：         會計室：           機關首長：
依據新北市市民活動中心設置使用管理要點第9點規定：「各機關、團體或個人申請市民活動中心之特定空間供其專屬使用，應依新北市市民活動中心收費標準收取費用，並向區公所申請，以提供下列使用為限：（一）本府及所屬機關、里辦公處舉辦集會或活動。（二）前款以外之政府機關、經立案之公益團體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公益、教育或藝文活動。（三）其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正當活動。（四）依市民活動中心之場地特性提供辦理宴會使用。」
